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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簽稿並陳）併案作業 

1-1簽稿並陳併案：使用時機說明 
1-1-1製作時機 

1. 需要併案並可於母案、子案分別進行公文簽核意見之紀錄。 
2. 母案之簽核狀態必須選定「簽稿並陳」。 
3. 母案為創簽。 
4. 子案需為創（稿）、承辦外來文。 

 
1-1-2  
 
※創簽、創（稿） 
說明：新創之簽呈、函

（稿）、書函（稿）…等。 

1-1-3  
※承辦外來文 
說明：尚在承辦人收件

匣，尚未開始進行流程簽

辦之收文。 

1-2簽稿並陳併案：新增併案 
1-2-1 
進行新案「創簽」編輯： 
1. 文稿類別務必選定【簽

稿並陳】 
2. 完成新案「創簽」內容
後，請點選儲存按鈕。

如圖  

3. 點選關閉按鈕，如圖

，暫時離開

此份簽呈編輯視窗，進

行下一則「函稿」編

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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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-2 
進行新案「函稿」編輯： 
1. 完成新案「函稿」內容
後，請點選儲存按鈕，

如圖 。 

2. 點選關閉按鈕，如圖

，離開此編

輯視窗。 
3. 至公文暫存進行「創

簽」與「函稿」之併案

作業。  

1-2-3 
公文暫存，如右圖。 
將「創簽」與「函稿」併

案方式： 
1. 請先記錄子案「函稿」

之創稿文號。 
2. 點選欲為母案之「創
簽」 

 

 

1-2-4 
1. 進入「創簽」編輯視
窗，點選併案功能按

鈕，如圖。  
2. 將記錄之子案「函稿」

之創稿文號，輸入至子

案文號欄位。 
3. 點選 按鈕，將

子案加入。（若尚有第

二份子案，加入方式以

此類推） 
4. 點選 ，確認儲

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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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-5 
併案公文，確認儲存成

功。 

 

1-2-6 
確認併案成功，如圖示。 

 
 

 

1-2-7 

可點選 ，確認子案

文號有顯示在清單中，如

右圖。 

 

 

1-2-8 
公文暫存，如右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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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-9 
1. 確認完成併案後，請
至公文流程。 

2. 可套用預設流程， 
3. 或繼續進行公文流

程關卡設定， 
4. 呈核傳送至下一關。 
 

2-3簽稿並陳併案：流程中簽核意見 
2-3-1  
如右圖。併案公文，在

傳出後串簽狀態顯示

提示。 
 

2-3-2  
點選進入併案公文： 
1. 預設顯示母案（簽）的
簽核視窗，無右圖。 

2. 進行簽核意見撰寫。 
3. 儲存簽核意見。 
4. 完成母案簽核，點選併
案公文：稿（函），以

便進行子案簽核意見

撰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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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3-3  
1. 進入子案簽核視窗。 
2. 進行子案簽核意見撰

寫。 
3. 儲存子案簽核意見。 
4. 完成子案簽核，點
選：返回母案 

 

2-3-4  
完成母案子案簽核意見

後，至公文流程進行呈

核傳送，如圖 。 

2-4簽稿並陳併案：簽呈擲回原承辦人處理 
2-4-1  
1.簽稿並陳之併案公
文，授權決行長官擲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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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4-2  
 
承辦人若進行結案，會

母子案一併結案，導致

子案的函(稿)無法送至
總收發進行發文。 

2-4-3  
承辦人按下結案鈕時，系

統會出現警示訊息，如右

圖。 

請點選『否』，以便進行傳

送至總收發發文。 
 

2-4-4  
 
1. 點選公文流程：

 
2. 從選擇後會流程

中，選取『送文書組

發文』→  
3. 確認將總收發關卡
加入後→進行

 

2-4-5  
 
確認傳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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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4-6  
 
完成傳送。 

 

 


